
原徐州璟虹颜料有限责任公司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5年4月14日

（1）项目基本情况

原徐州璟虹颜料有限责任公司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土楼村和平路西侧、何赵线北侧，占地面积7498.82m2（约11.25亩），根据《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土楼村、付村村、庄里砦村村庄规划（2021-2035年）》及证明，调查地块规划为工业用地，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为第二类用地。 
徐州璟虹颜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氧化铁红，行业类别为C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3年11月，受徐州璟虹颜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鑫亿森环保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调查单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调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通过第一阶段调查收集的材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分析结果，分别于2023年12月、2024年11月及2025年2月进行了土壤、地下水样品采集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原徐州璟虹颜料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结合历史企业生产产品、原辅材料、工艺、三废产排、特征污染物与迁移途径分析，本次调查特征污染物为铁、铅、铜、镍、镉、锰、色度、pH、硝酸盐、氨氮、硫酸盐、汞、砷、多环芳烃（16项）、硫化物、石油烃（C10-C40），重点区域为氧化罐区、烘干车间、污水处理区、堆煤区/仓库、成品仓库、拼混车间、废铁堆放区、硝酸罐、硝酸亚铁制备区、水处理原料库、危废库、锅炉房、机修车间及装卸大棚。综上分析，调查地块内存在确定的污染源，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20m×20m网格布点法结合专业判断法布设22个土壤监测点（含1个对照点），采样深度为6m，共送检土壤样品99个（含11个平行样），共布设14个地下水监测井（含1个对照点），井深为6m，共送检地下水样品17个（含3个平行样），补充调查分2次进行，第一次补充调查时间为2024年11月，共布设2个地下水井，第二次补充调查时间为2025年2月，共布设2个土壤监测点，8个地下水井，两次补充调查共采集土壤样品9个（含1个平行样），13个地下水样品（含3个平行样）。
土壤样品涵盖了GB36600-2018表1基本45项、pH、石油烃（C10-C40）、锰、氨氮、硫化物、多环芳烃8项（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g,h,i]苝），地下水检测项目和土壤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增测铁、色度、硝酸盐、硫酸盐。

（2）调查结论

土壤pH值范围为8.46~10.8，部分土壤极重度碱化。砷、镉、铜、铅、汞、镍、锰、石油烃（C10-C40）、氨氮、硫化物检出浓度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 4403/T 67-2020）、河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5216-2022）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地下水pH值范围为6.2~7.6，呈中性，除一般化学指标氨氮、硫酸盐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类水限值外，其它检出指标浓度均未超出相应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类水限值及（沪环土〔2020〕62号）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该地块后续仍作为工业用地，地下水不作为饮用用途，上述2项一般化学指标无相应毒性分值、无相应人体暴露途径（无饮用和挥发暴露途径），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小，在后续工业用地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控制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并防范建筑工人的职业暴露风险，同时应综合评价地块地下水中硫酸盐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综上，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用于后续用地的开发利用。
（3）建议

（1）调查地块地下水存在2项一般性化学指标（氨氮、硫酸盐、超过IV类水限值情况；上述指标无相应毒性分值、无相应人体暴露途径（无饮用和挥发暴露途径），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小；土壤有一个点位存在强碱性，在后续工业用地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控制土壤、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并防范建筑工人的职业暴露风险。

（2）在地块下一步开发利用前，保护地块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3）在建筑施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开发利用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